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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优质企业债券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承诺声明：本律师事务所承诺本报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一、已发行未兑付优质企业债券基本情况 

截至 2021年末，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已发行未兑

付的优质企业债券基本情况如下： 

发

行

人

全

称 

债

券

简

称 

发行

规模 

债券

余额 

债券利

率

（%） 

债券期

限

（年） 

起息日 到期日 含权条款 

报告

期内

行权

情况 

募集资金用

途 

广

州

地

铁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19

广

铁

绿

色

债

01 

30 30 3.90 5 
2019-

01-18 

2024-

01-18 
无 - 

其中 18 亿元

拟用于轨道交

通工程项目建

设，12亿元拟

用于补充流动

资金。 

19

广

铁

绿

色

债

02 

20 20 3.58 
5

（3+2） 

2019-

07-17 

2024-

07-17 

在第 3 年

末附发行

人调整票

面利率选

择权和投

资者回售

选择权。 

未至

行权

期 

其中 12 亿元

拟用于轨道交

通工程项目建

设，8 亿元拟

用于补充流动

资金。 

19

广

铁

绿

20 20 3.40 
5

（3+2） 

2019-

09-03 

2024-

09-03 

在第 3 年

末附发行

人调整票

面利率选

未至

行权

期 

其中 12 亿元

拟用于轨道交

通工程项目建

设，8 亿元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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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债

03 

择权和投

资者回售

选择权。 

用于补充流动

资金。 

19

广

铁

绿

色

债

04 

15 15 3.53 
5

（3+2） 

2019-

12-19 

2024-

12-19 

在第 3 年

末附发行

人调整票

面利率选

择权和投

资者回售

选择权。 

未至

行权

期 

其中 9亿元拟

用于轨道交通

工程项目建

设，6 亿元拟

用于补充流动

资金。 

20

广

铁

绿

色

债

01 

15 15 3.72 5 
2020-

01-10 

2025-

01-10 
无 - 

其中 9亿元拟

用于轨道交通

工程项目建

设，6 亿元拟

用于补充流动

资金。 

20

广

铁

绿

色

债

02 

15 15 3.60 7 
2020-

03-10 

2027-

03-10 
无 - 

其中 9亿元拟

用于轨道交通

工程项目建

设，6 亿元拟

用于补充流动

资金。 

20

广

铁

绿

色

债

03 

15 15 2.50 3 
2020-

05-27 

2023-

05-27 
无 - 

其中 9亿元拟

用于轨道交通

工程项目建

设，6 亿元拟

用于补充流动

资金。 

合

计 
130 130 - - - - - - - 

二、已发行未兑付优质企业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基本情况 

1.截至 2021年末，2019年第一期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绿色债券募集资金

30 亿元，已使用 30 亿元，实际用于募投项目 18 亿元，分别为投入广州市城市

轨道交通五号线东延段工程建设 3亿元、投入广州市城市轨道交通十号线工程建

设 1亿元、投入广州市城市轨道交通十二号线工程建设 1亿元、投入广州市城市

轨道交通十三号线二期工程建设 1亿元、投入广州市城市轨道交通十四号线二期

工程建设 1亿元、投入广州市城市轨道交通十八号线工程建设 8亿元、投入广州

市城市轨道交通二十二号线工程建设 3 亿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12 亿元，符合

《2019 年第一期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绿色债券募集说明书》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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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截至 2021年末，2019年第二期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绿色债券募集资金

20 亿元，已使用 20 亿元，实际用于募投项目 12 亿元，分别为投入广州市城市

轨道交通八号线北延段工程建设 8亿元，投入广州市城市轨道交通十八号线工程

建设 4 亿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8 亿元，符合《2019 年第二期广州地铁集团有

限公司绿色债券募集说明书》约定。 

3.截至 2021年末，2019年第三期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绿色债券募集资金

20 亿元，已使用 20 亿元，实际用于募投项目 12 亿元，分别为投入广州市城市

轨道交通十二号线工程建设 2.5亿元，投入广州市城市轨道交通十八号线工程建

设 9.5 亿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8 亿元，符合《2019 年第三期广州地铁集团有

限公司绿色债券募集说明书》约定。 

4.截至 2021年末，2019年第四期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绿色债券募集资金

15亿元，已使用 15 亿元，实际用于募投项目 9亿元，分别为投入广州市城市轨

道交通十一号线工程建设 3亿元，投入广州市城市轨道交通八号线北延段工程建

设 1亿元，投入广州市城市轨道交通十二号线工程建设 2亿元，投入广州市城市

轨道交通二十二号线工程建设 1亿元，投入广州市城市轨道交通三号线东延段工

程建设 1亿元，投入广州市城市轨道交通十四号线二期工程建设 1 亿元；用于补

充流动资金 6 亿元，符合《2019 年第四期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绿色债券募集

说明书》约定。 

5.截至 2021年末，2020年第一期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绿色债券募集资金

15亿元，已使用 15 亿元，实际用于募投项目 9亿元，分别为投入广州市城市轨

道交通十八号线工程建设 3.5 亿元，投入广州市城市轨道交通十号线工程建设

1.7亿元，投入广州市城市轨道交通二十二号线工程建设 3.8亿元；用于补充流

动资金 6 亿元，符合《2020 年第一期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绿色债券募集说明

书》的规定。 

6.截至 2021年末，2020年第二期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绿色债券募集资金

15亿元，已使用 15 亿元，实际用于募投项目 9亿元，分别为投入广州市城市轨

道交通十八号线工程建设 3亿元，广州市城市轨道交通十号线工程建设 0.5亿元

投入广州市城市轨道交通二十二号线工程建设 4亿元，投入广州市城市轨道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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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号线工程建设 0.5亿元，投入广州市城市轨道交通十三号线二期工程建设 1

亿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6 亿元，符合《2020 年第二期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绿色债券募集说明书》的规定。 

7.截至 2021年末，2020年第三期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绿色债券募集资金

15亿元，已使用 15 亿元，实际用于募投项目 9亿元，分别为投入广州市城市轨

道交通八号线北延段工程建设 2亿元，投入广州市城市轨道交通十二号线工程建

设 2亿元，投入广州市城市轨道交通十三号线二期工程建设 2亿元投入广州市城

市轨道交通二十一号线工程建设 3亿元，剩余资金已用于补充企业流动资金；用

于补充流动资金 6 亿元，符合《2020 年第三期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绿色债券

募集说明书》的规定。 

8.截至 2021年末，2020年第四期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绿色债券募集资金

15 亿元，已使用 15 亿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15 亿元，符合《2020 年第四期广

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绿色债券募集说明书》的规定。2021年 12月 8日，2020年

第四期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绿色债券已全额兑付本息。 

本报告期内，发行人已发行的优质企业债券不存在募集资金用途变更的情形。 

（二）募投项目合法合规性及投资进展情况 

1.募投项目合法合规性 

“19广铁绿色债 01”、“19广铁绿色债 02”、“19广铁绿色债 03”、“19广

铁绿色债 04”、“20 广铁绿色债 01”、“20 广铁绿色债 02”、“20 广铁绿色

债03”、“20广铁绿色债04”募集资金投入的募投项目经有权机关审批或备案，

依法合规，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已就该等募投项目取得可研批复、用地预审等

必要的审批文件，合法有效。具体详见本所出具的《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

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优质企业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及《2020 年度北

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优质企业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之法律意见书》。 

2.募投项目投资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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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除“20 广铁绿色债 04”募集资金部分按约定用于补充营运资金外，

其余优质企业债券募集资金均已于 2020 年末前使用完毕，不存在占报告期使用

优质企业债券募集资金规模 10%以上的投资项目。 

发行人其余募投项目均为轨道交通工程领域项目。项目投资进度列表如下： 

项目

领域 
项目名称 

总投资 

（亿元） 
开工时间 投资进度 建设期限 

轨道

交通

工程 

广州市轨道交通

三号线东延段工

程 

66.71 
2018年 11

月 

已投资 16.51亿

元，占比

24.74% 

5年，自 2018

年 11月至 2023

年 

广州市轨道交通

五号线东延段工

程 

87.63 
2018年 11

月 

已投资 24.06亿

元，占比

27.45% 

4年，自 2018

年 11月至 2022

年 12月 

广州市城市轨道

交通八号线北延

段工程 

134.56 
2013年 11

月 

已投资 136.49

亿元，占比

101.44% 

8年，自 2013

年 11月至 2021

年 

广州市城市轨道

交通十号线工程 
240.99 

2018年 11

月 

已投资 62.79亿

元，占比

26.05% 

5年，自 2018

年 11月至 2023

年 

广州市城市轨道

交通十一号线工

程 

420.58 
2016年 9

月 

已投资 223.59

亿元，占比

53.16% 

6年，自 2016

年 9月至 2022

年 12月 

广州市城市轨道

交通十二号线工

程 

374.40 
2018年 11

月 

已投资 101.75

亿元，占比

27.18% 

5年，自 2018

年 11月至 2023

年 

广州市城市轨道

交通十三号线二

期工程 

386.47 
2017年 12

月 

已投资 140.37

亿元，占比

36.32% 

5年，自 2017

年 12月至 2022

年 

广州市城市轨道

交通十四号线二

期工程 

106.20 
2018年 11

月 

已投资 16.38亿

元，占比

15.42% 

4年，自 2018

年 11月至 2022

年 

广州市城市轨道

交通十八号线工

程 

456.63 
2017年 12

月 

已投资 296.14

亿元，占比

64.85% 

5年，自 2017

年 12月至 2022

年 

广州市城市轨道

交通二十一号线

工程 

284.87 
2013年 12

月 

已投资 257.73

亿元，占比

90.47% 

6年，自 2013

年 12月至 2019

年 

广州市城市轨道

交通二十二号线
275.32 

2017年 12

月 

已投资 122.48

亿元，占比

5年，自 2017

年 12月至 2022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6 

工程 44.49% 年 

3.募投项目的重大事项 

经核查，截至 2021 年末，发行人上述募投项目未发生实施主体变更、项目

合规性变更或其他可能对各期债券即期偿付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事项。 

（三）募集资金使用的政策适当性说明 

经核查，发行人未发生违规将优质企业债券募集资金投向负面清单领域、纯

公益性项目领域的情况。 

三、结论性意见 

综上，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认为发行人“19 广铁绿色债 01”、“19 广铁

绿色债 02”、“19 广铁绿色债 03”、“19 广铁绿色债 04”、“20 广铁绿色债

01”、“20 广铁绿色债 02”、“20 广铁绿色债 03”、“20 广铁绿色债 04”债

券募集资金的使用符合《证券法》《公司法》《企业债券管理条例》《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贯彻实施修订后的证券法有关工作的通知》等法律法规及国家发展改革

委有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发行人不存在将优质企业债券募

集资金违规投向负面清单领域、纯公益性项目领域的情况。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审

批程序合法合规，已取得相应合规性文件。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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